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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十二题：促进香港股权众筹活动 

2017 年 10月 18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十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近年，企业透过众筹活动集资在世界各地日渐流行，而有不少国家的

政府已就规管众筹集资活动订定法例。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局于去年三月

十八日发表《在香港建立股权众筹活动监管制度》的报告，探讨如何建立

架构和监管机制，以促进香港股权众筹活动的发展，并同时善加监管。然

而，政府至今仍未宣布任何具体措施推动股权众筹活动。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会： 

 

（一）自上述报告发布至今，当局有否就金融发展局所提建议作出具体的

跟进工作；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鉴于当局于今年五月十七日回复本会议员的质询时表示，视乎众筹

相关安排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现时某些类型的众筹活动（尤其是股权众筹）

可能受《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章）及／或《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

条例》（第 32章），以至《放债人条例》（第 163 章）的条文所规限，当局

有否制订指引，协助企业判断其有意进行的股权众筹活动会否及如何受上

述条例规管；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三）有否评估现行法例及措施对促进股权众筹活动和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的成效；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四）有否计划在未来一年内修订法例和设立相关的监管架构，以促进股

权众筹活动；如有，详情（包括立法时间表）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问题的四个部分，我们回复如下： 

 



（一）我们留意到，众筹集资活动可以以不同形式进行，包括股权众筹集

资和个人对个人网上贷款。这些活动现时仍在发展阶段，全球各地对其规

管的方式也各有不同。一些经济体选择采用专属的新制度，而另一些经济

体则利用现有的法规。然而，不论他们采用什么政策，充分保护投资者仍

然是基本的政策目标。同时，由于股权众筹集资及个人对个人网上贷款所

带来的潜在风险管理问题已在不少地区浮现，令人关注即使有风险披露警

告，散户投资者也未必完全明白股权众筹集资和个人对个人网上贷款潜在

的高风险。 

 

  现有法例框架已有空间容许股权众筹集资平台运作。市场可先考虑在

现行的规管框架下，根据专业投资者相关的豁免条款，在香港发展以专业

投资者为目标的股权众筹集资平台。 

 

  有关的跟进工作载列于回复的第（二）、（三）及（四）部分。 

 

（二）现时，在香港进行众筹集资活动，例如，若众筹集资活动涉及向公

众作出购买证券（包括股份、债权证或于集体投资计划的权益）的要约，

或有关平台为借款人提供自身资金，视乎相关安排的具体结构及特性而

定，可能受制于《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公司（清盘及杂项条

文）条例》（第 32章）及《放债人条例》（第 163 章）。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已于二零一六年三月成立金融

科技专用平台（名为金融科技联络办事处），加强其与金融科技业界之间

的沟通。有兴趣人士可以与其联络，索取更多资料。 

 

  此外，证监会在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布推出证监会监管沙盒，

提供一个受限制的监管环境，以便合资格企业使用金融科技来进行受规管

活动（可能包括众筹活动）。沙盒旨在让合资格企业在向香港公众提供服

务之前，透过与证监会进行紧密的沟通并受到严谨的监督，识别及处理与

其受规管活动有关的风险或关注事项。同日，证监会亦发出通函，厘清其

评核申请成为负责人员的个别人士（包括具有科技专业知识者）是否符合

拥有相关行业经验的规定时所采用的方法。 

 

（三）及（四）正如回复第（一）部分所述，现有法例框架已有空间容许

股权众筹集资平台运作。市场可先考虑在现行的规管框架下，根据专业投

资者相关的豁免条款，在香港发展以专业投资者为目标的股权众筹集资平

台。 

 



  我们留意到股权众筹集资活动可能涉及金融科技的使用。就发展金融

科技而言，政府会继续留意金融科技领域的最新情况，确保在推动市场创

新和投资者保障之间取得合适平衡。 

 

 

完 


